[bookmark: _GoBack]大仁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考核評分表(一)

送審教師姓名：　　　　　　　職稱：　　　　　　　所屬單位：
(A)教學成績(100分)
	評審項目/分數
	佐證資料
	送審教師敘述具體事實與得分
	評分單位

	
	
	
	送審人自評
	系教評會
	院教評會
	校教評會

	教學經驗
(上限10分)
	如附件()件
	一、教學年資之計分，以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並為送審前5學年內之期間。
	
	
	
	

	
	
	二、每任滿一學期，2分/學期(不滿一學期者不計)。
	
	
	
	

	教學改進
(上限30分)
	如附件()件
	一、設計創新教學方法且具卓越成效者，5分/件。
	
	
	
	

	
	
	二、製作智慧數位或多媒體影音教材或教案者，5分/件；獲教育部認證者，15分/件。
	
	
	
	

	
	
	三、出版具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大學以上用書(貢獻度達50%以上)，5分/本。
	
	
	
	

	
	
	四、榮獲本校院級優良教師者，5分/次；校級優良教師，10分/次。
	
	
	
	

	
	
	五、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者，5分/件；通過者，15分/件。
	
	
	
	

	
	
	六、其它明確與教學改進相關績效佐證，2分/件。
	
	
	
	

	
	
	※本各項(次)得分，各級教評會或相關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1～2分(上限30分)。
	
	
	
	

	課業輔導
(上限30分)
	如附件()件
	一、輔導學生取得教育部認可之丙級證照，1分/人；乙級證照，3分/人；甲級證照，5分/人。
	
	
	
	

	
	
	二、指導碩士生畢業論文，5分/人。
	
	
	
	

	
	
	三、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實務專題競賽，2分/件；獲獎者，4分/件
	
	
	
	

	
	
	四、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類競賽，3分/件；獲獎者，6分/件。
	
	
	
	

	
	
	五、其它明確與課業輔導相關績效佐證，2分/件。
	
	
	
	

	
	
	※本各項(次)得分，各級教評會或相關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1～2分(上限30分)。
	
	
	
	

	施教績效
(上限20分)
	如附件()件
	一、教學評量成績：
1.平均達4.2以上者，1分/學期。
2.平均達4.5分以上者，3分/學期。
3.平均達4.8分以上者，5分/學期。
	
	
	
	

	
	
	二、獲本校一級單位核頒教學有關事項獎勵者，2分/件。
	
	
	
	

	
	
	三、獲學(協)會或立案團體核頒教學有關事項獎勵者，4分/件。
	
	
	
	

	
	
	四、獲政府機關相關單位核頒教學有關事項獎勵者，6分/件。
	
	
	
	

	
	
	五、其它明確與施教績效相關佐證，2分/件。
	
	
	
	

	
	
	※本各項(次)得分，各級教評會或相關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1～2分(上限20分)。
	
	
	
	

	教務配合與
整體表現
(上限10分)
	如附件()件
	一、由各級主管與相關單位就具體事實，依協助教學相關事項提供明確績效之佐證資料，3分/件。
	
	
	
	

	
	
	※本各項(次)得分，各級教評會或相關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1～2分(上限10分)。
	
	
	
	

	教學成績合計
	
	　　　　　　分
	
	
	
	



相關單位(初審)：　　　　　　　系教評會(複審)：　　　　　　　院教評會(複審)：

校教評會(決審)：

備註：本表由送審人依據相關具體資料逐項自評後，併同佐證資料，送交相關單位初審後，再提送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並核定考核分數。
大仁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考核評分表(二)

送審教師姓名：　　　　　　　職稱：　　　　　　　所屬單位：
(B)服務及輔導成績(100分)，總分*50％計
	評審項目/分數
	佐證資料
	送審教師敘述具體事實與得分
	評分單位

	
	
	
	送審人自評
	系教評會
	院教評會
	校教評會

	行政服務
(上限60分)
	如附件()件
	一、服務年資之計分，以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並為送審前5學年內之期間為限。
	
	
	
	

	
	
	二、兼任一級主管，績效良好者，20分/年。
	
	
	
	

	
	
	三、兼任二級主管，績效良好者，15分/年。
	
	
	
	

	
	
	四、兼任行政教師，績效良好者，10分/年。
	
	
	
	

	
	
	五、兼任重要校務專案負責教師，績效良好者，10分/案。
	
	
	
	

	
	
	※本各項(次)得分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5～10分(上限60分)。
	
	
	
	

	輔導服務
(上限20分)
	如附件()件
	一、擔任導師者，3分/學期。
	
	
	
	

	
	
	二、輔導社團(校隊)績效良好者，3分/學期。
	
	
	
	

	
	
	三、熱心協助學生生活輔導者，2分/人。
	
	
	
	

	
	
	四、辦理或協助辦理各類推廣教育或社會服務者，5分/半年。
	
	
	
	

	
	
	五、其它明確與輔導服務績效相關佐證，2分/件。
	
	
	
	

	
	
	※本各項(次)得分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1～2分(上限20分)。
	
	
	
	

	專業服務
(上限20分)
	如附件()件
	一、擔任學(協)會理監事以上等職務者，4分/年。
	
	
	
	

	
	
	二、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審者，4分/年。
	
	
	
	

	
	
	三、辦理或協助辦理各類講習、研討會、工作坊、證照輔導班等者，2分/件。
	
	
	
	

	
	
	四、擔任公部門機關之各類評審、委員等者，5分/年。
	
	
	
	

	
	
	五、其它明確與專業服務績效相關佐證，2分/件。
	
	
	
	

	
	
	※本各項(次)得分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1～2分(上限20分)。
	
	
	
	

	服務成績合計
	
	　　　　　　分
	
	
	
	



相關單位(初審)：　　　　　　　系教評會(複審)：　　　　　　　院教評會(複審)：

校教評會(決審)：

備註：本表由送審人依據相關具體資料逐項自評後，併同佐證資料，送交相關單位初審後，再提送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並核定考核分數。


大仁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考核評分表(三)

送審教師姓名：　　　　　　　職稱：　　　　　　　所屬單位：

	教學成績合計
	服務及輔導成績合計
	教學、服務及輔導
成績總計

	分
	分
	分



注意事項：
一、本表各項分數之評定，係以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五學年度內之整體表現為整體評量。送審人應將相關佐證資料依評審項目分項彙整成冊（或卷夾），俾利評審作業進行；所提供之佐證資料應具體、明確、詳實，相關評審人員並得視需要補充說明。
二、本表由送審人依據相關具體資料逐項自評後，連同升等申請表、代表著作、參考著作及其他相關送審資料，送交相關單位主管審查後，再提送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並核定考核分數。
三、教學成績與服務及輔導成績兩項合計，應達75分以上，始得申請教師資格審查。


大仁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四)
	評審
項目
	分項
	評審內容與得分

	教學
(上限100分)
	教學經驗
(上限10分)
	一、教學年資之計分，以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並為送審前5學年內之期間。
二、每任滿一學期，2分/學期(不滿一學期者不計)。

	
	教學改進
(上限30分)
	一、設計創新教學方法且具卓越成效者，5分/件。
二、製作智慧數位或多媒體影音教材或教案者，5分/件；獲教育部認證者，15分/件。
三、出版具國際標準書號(ISBN)之大學以上用書(貢獻度達50%以上)，5分/本。
四、榮獲本校院級優良教師者，5分/次；校級優良教師，10分/次。
五、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者，5分/件；通過者，15分/件。
六、其它明確與教學改進相關績效佐證，2分/件。
※本各項(次)得分，各級教評會或相關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1～2分(上限30分)。

	
	課業輔導
(上限30分)
	一、輔導學生取得教育部認可之丙級證照，1分/人；乙級證照，3分/人；甲級證照，5分/人。
二、指導碩士生畢業論文，5分/人。
三、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實務專題競賽，2分/件；獲獎者，4分/件
四、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類競賽，3分/件；獲獎者，6分/件。
五、其它明確與課業輔導相關績效佐證，2分/件。
※本各項(次)得分，各級教評會或相關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1～2分(上限30分)。

	
	施教績效
(上限20分)
	一、教學評量成績：
1.平均達4.2以上者，1分/學期。
2.平均達4.5分以上者，3分/學期。
3.平均達4.8分以上者，5分/學期。
二、獲本校一級單位核頒教學有關事項獎勵者，2分/件。
三、獲學(協)會或立案團體核頒教學有關事項獎勵者，4分/件。
四、獲政府機關相關單位核頒教學有關事項獎勵者，6分/件。
五、其它明確與施教績效相關佐證，2分/件。
※本各項(次)得分，各級教評會或相關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1～2分(上限20分)。

	
	教務配合與
整體表現
(上限10分)
	一、由各級主管與相關單位就具體事實，依協助教學相關事項提供明確績效之佐證資料，3分/件。
※本各項(次)得分，各級教評會或相關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1～2分(上限10分)。





大仁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四)
	評審
項目
	分項
	評審內容與得分

	服務及輔導
(上限100分)
	行政服務
(上限60分)
	一、服務年資之計分，以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並為送審前5學年內之期間為限。
二、兼任一級主管，績效良好者，20分/年。
三、兼任二級主管，績效良好者，15分/年。
四、兼任行政教師，績效良好者，10分/年。
五、兼任重要校務專案負責教師，績效良好者，10分/案。
※本各項(次)得分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5～10分(上限60分)。

	
	輔導服務
(上限20分)
	一、擔任導師者，3分/學期。
二、輔導社團(校隊)績效良好者，3分/學期。
三、熱心協助學生生活輔導者，2分/人。
四、辦理或協助辦理各類推廣教育或社會服務者，5分/半年。
五、其它明確與輔導服務績效相關佐證，2分/件。
※本各項(次)得分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1～2分(上限20分)。

	
	專業服務
(上限20分)
	一、擔任學(協)會理監事以上等職務者，4分/年。
二、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審者，4分/年。
三、辦理或協助辦理各類講習、研討會、工作坊、證照輔導班等者，2分/件。
四、擔任公部門機關之各類評審、委員等者，5分/年。
五、其它明確與專業服務績效相關佐證，2分/件。
※本各項(次)得分委員會可依具體事實酌予加減1～2分(上限20分)。




